[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_GoBack]陆河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总则
[bookmark: OLE_LINK2]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精神，全面落实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聚焦汕尾市“西承东联桥头堡、东海岸重要支点”战略定位，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进一步提高陆河县制造业项目招商引资工作实效，促进产业集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陆河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试行）。

第二条 支持对象与标准
对在陆河县实际投资运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陆河县产业发展规划等有关规定，且在陆河县建设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土地购置成本）达2亿元及以上的制造业项目（企业）。支持力度与制造业项目（企业）对陆河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贡献相结合，与制造业项目（企业）投资规模相结合。原则上，单个制造业项目（企业）支持总金额最高不超过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土地购置成本）的20%。

[bookmark: OLE_LINK10]第三条 支持方式
（一）投资建设支持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1]符合第二条相关条件的制造业项目（企业），且在约定期限内完成投资，按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土地购置成本）不超过15%予以一次性资金支持，每个项目（企业）累计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支持资金实行“先预拨、后核算”，在获得施工许可证后即可申请。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39]（二）金融支持
积极帮助制造业项目（企业）通过银担总对总模式进行融资，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陆河县主导产业的制造业项目（企业），向有关金融机构或其他合法机构申请资金需求的，可给予贴息。单个项目（企业）贴息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利率不超过贷款时点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三）设立研发机构支持
对组建并获认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县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助；对组建并获认定的省企业重点实验室、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省级创新平台，县给予一次性15万元资助；对组建并获认定的市级新型研发机构（含农业新型研发机构），县给予一次性10万元资助。
[bookmark: OLE_LINK24]（四）其他政策支持
涉及招才引智、企业上市、企业员工子女教育、人才住房等方面支持，按国家、广东省、汕尾市和陆河县出台的其他相关政策执行。

第四条 附则
本办法（试行）由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县投资促进事务中心负责解释。本办法（试行）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试行期三年，之前出台相关政策与本办法（试行）不一致的，以本办法（试行）为准。如遇上级政策调整，则以上级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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